
浦发信用卡在线取现业务条款与细则 

 
重要提示：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在接受本条款及细则之前，请务必仔细

阅读本条款与细则的全部内容（特别是以粗体标注的内容）。如果您不同意本

条款及细则的相关内容，或者无法准确理解相关条款的解释，请不要进行后续

操作。如您对本条款细则有疑问的，应在申办本业务前致电浦发银行信用卡背

面客服热线进行详细询问和了解。您申请浦发银行信用卡在线取现业务的行为，

即表示您已阅读并同意遵守本条款细则。 

为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和浦

发信用卡持卡人（以下简称“持卡人”）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就浦发信用卡

在线取现业务相关事宜达成本细则。 

1.在线取现业务是浦发银行为符合条件的信用卡持卡人提供的人民币短期

现金周转服务，经持卡人申请，浦发银行将持卡人信用卡取现额度内以现金形式

转账至持卡人本人实名开立的借记卡账户中，申请成功后的本金、利息计入当期

账单。 

2.持卡人申请“在线取现”的金额不得超过本人信用卡账户可用取现额度，

溢缴款部分不可申请在线取现业务，每日每卡累计金额以浦发银行系统实时测评

显示为准，在线取现的申请是否通过以及具体业务金额，以浦发银行最终审批结

果为准。   

3.持卡人申请在线取现业务成功后，浦发银行将收取一次性手续费，手续费

以实际取现金额为基准计算，手续费率以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网站公告为准。 

4. 持卡人申请在线取现业务，须按《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个人卡）

章程》和相关领用合约约定，支付自交易记账日起至还款记账日止的透支利息，

透支利率以持卡人申请在线取现业务时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网站公告为准。 

5.在线取现业务无免息还款期，办理本业务产生的本金、利息、手续费全额

计入持卡人申办在线取现业务的浦发信用卡账户最低还款额。 

6.持卡人申请在线取现业务一经放款，不得更改或撤销；同时，在线取现业

务经浦发银行核准后发放款项至持卡人提供的本人同名借记卡人民币结算账户，

持卡人与浦发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成立并生效，持卡人应按约定还款，且持



卡人不得以信用卡的状态（如卡片未激活或被冻结、停卡、注销等）为理由对抗

该债权债务关系。 

7.若因客户提供的同名借记卡人民币结算账户信息有误或该指定账户状态

不正常（包括不限于：销户、挂失或冻结等情况）等非浦发银行原因导致汇款错

误或失败（包括不限于无法转入客户提供的账户等情况），浦发银行不承担任何

责任。 

8. 若持卡人在还款前注销信用卡，则已成功办理的取现业务中尚未偿还的

取现本金及利息须提前一次性清偿。 

9. 若因客户卡片/账户被冻结、管制、注销，或客户卡片过期，或发生浦发

银行认为有损客户本人信用的状况等确定持卡人的账户不再适合提供取现业务

时，我行信用卡中心有权要求持卡人一次性偿还剩余未还取现本金及相应利息，

已收取的手续费不予退还。 

10.浦发银行保留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或银行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

等需要修改本条款与细则、费率及各项费用、核准或拒绝的申请以及终止本业务

的权利，并提前在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网站（ccc.spdb.com.cn）上公布，不再

另行通知持卡人。上述修改和调整在公告期满后即于公告确定的实施日期正式

生效，并对双方产生约束力。如持卡人有异议，有权根据本条款与细则的约定

办理提前还款手续，否则视为同意上述修改和调整并受其约束。对于在公告生

效日前办理的在线取现业务，其适用的日利率等仍以持卡人办理该业务时的利

率等约定为准。 

11.“在线取现”款项仅限用于消费（包括但不限于装修、家电、婚庆、购

车、助学、旅游、医疗等），不得用于房地产、股票、期货、理财、股权等法律

法规、监管规定的投资领域，不得用于生产经营、偿还其他债务等非消费用途，

不得用于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构规定禁止的其他限制领域，不得将资金转入

他行后用于上述投资领域和非消费用途，持卡人不得将该款项用于从事非法集资

等非法活动，不得将资金转入他行后用于上述投资领域和非消费用途。持卡人办

理在线取现业务时应准确填写/告知申请该款项的资金用途。持卡人违反本条款

约定导致的一切责任及损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担。 

12.持卡人必须保留因办理本业务而获得的现金款项的相关消费凭证，我行



享有随时调阅消费凭证的权利。持卡人应于浦发银行指定的期限内提交该消费凭

证，且承诺浦发银行有权通过查询持卡人本人名下同名借记卡人民币结算账户交

易记录、账户分析、凭证查验或现场调查等方式，核实款项是否用于约定用途。

若持卡人未按照约定使用现金款项或未能按时提供有效证明现金款项用于约定

用途，浦发银行有权提前终止客户办理的在线取现业务，并要求持卡人一次性清

偿所有应还款项，同时浦发银行将有权降低其信用卡取现额度和/或拒绝持卡人

再次办理本业务的申请。 

13.在线取现款项发放后，持卡人因使用该资金与他人发生的任何纠纷，均

与浦发银行无关。 

14.本业务条款及细则及其未尽事宜，仍同时受《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

（个人卡）章程》与相关领用合约等文件约束。 

15.本条款细则自持卡人在线确认,或通过电话确认形式（以浦发银行系统

录音为准）视为签署本条款与细则并生效。  
 

 

 

咨询及投诉电话：4008208788、02138784988（境内）；86-21-38784988（境外） 

 


